	贺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（实物配租）

	申     请     人     情     况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户口所在  地
	
	户籍  性质
	
	婚姻    状况
	
	家庭总
人口数
	
	现居住
地址
	
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联系
电话
	
	签订劳动合同时间
	
	工作单位
	

	
	缴养老保险或住房公积金年限
	
	本人平均    月收入（元）
	
	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
	

	家              庭              成              员              情              况
	姓名
	性别
	与户主关 系
	职业
	出生年月
	婚姻 状况
	月收入（元）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家庭现住房情况 
	类型
	1、政策性住房
	2、自有私房
	3、承租市直管   或单位自管公房
	4、承租他
人私房
	5、搭住

	
	面积
（m²）
	
	
	
	
	

	申请保障对象类型，在（）打√
	1.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（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属何种特殊困难家庭，在（）打√
	1.享受低保（ ）

	
	2.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（ ）
	
	2.孤寡老人（ ）

	
	3.新就业无房职工（ ）
	
	3.优抚对象、军烈属、老伤残军人、老复员军人、抗日老兵（ ）

	
	4.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（ ）
	
	4.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残疾或患重大疾病（ ）

	
	5.开发区、园区及企业事业单位员工（　）
	
	5.获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特殊表彰（ ）

	
	
	
	6.男年满65岁或女年满60岁（ ）

	承  诺

	   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承诺以上所填写的基本情况、家庭收入、住房状况和所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无误，并对所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同意公示。如有弄虚作假、隐瞒情况及健康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等，同意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取消所申请保障资格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。          
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家庭成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街道办事 处（乡镇 人民政府 ）或所在 单位意见
	    经审核，申请人          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条件。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当地房改 办 意 见
	    经审核，申请人          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条件。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房改办 意    见
	    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条件。

	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复核人：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  注
	

	     注：

	    一、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：
    1.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表（一式三份）；
    2.家庭成员身份证和户口簿或其他居住证明（验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）；
    3.家庭住房情况的证明材料：
    （1）有房户：提交房产所有权证（验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），并提供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证明；
    （2）无房户：提供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证明；租房的，同时提供租房合同等证明。
4.家庭（含申请人及其配偶、同住已成年的其他家庭成员）收入情况、就业情况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的
  证明材料，由所在单位或民政部门出具核实证明；
5.婚姻状况证明（含已婚、离异、未婚），视个人情况分别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、离婚证原件及复印
件、未婚声明；
    6.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（如低保证、残疾证、重大疾病证明、特殊表彰证明等）。

	   
    二、对现住房情况的认定：
1.住房建筑面积：指供家庭居住使用的房屋面积，以房屋租赁契约、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买卖合同等 合法
                证件中标明的类型、面积为准，对应填写建筑面积；有两处以上住房的房屋面积应合并
                计算；自选搭建的临时房屋不计入房屋面积；
    2.人均面积：按家庭人口计算的实际平均每人使用的住房面积。



